和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门关于

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

收费的通知

和发改规〔2025〕1号

各县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民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2017年第7号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4〕9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民政厅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我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25〕363号）等规定，依法依规履行政府制定价格相关程序，经行署2025年第2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就和田地区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工作通知如下：

 一、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
县级及以上殡仪延伸服务包括遗体整容（含洁身、更衣），吊唁设施及设备租赁等2项，延伸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下浮不限。

1.遗体整容：调整为190元/具，其中清洗、消毒、更衣费用为120元/具，其他费用70元/具。

2.吊唁设施及设备租赁：调整为100㎡以下（24小时内）收费标准不超过140元/场次，100—300㎡（24小时内）收费标准不超过250元/场次，300㎡以上（24小时内）收费标准不超过360元/场次。超过24小时后不足（含）12小时的按半天收取超时费，超12小时不足（含）24小时的按全天收取超时费。含休息室、守灵功能。另，休息厅为单独、功能齐全且方便使用的参照100㎡以下、100—300㎡、300㎡以上相应收费标准可单独计收，下浮不限。

二、公益性公墓价格及公墓维护管理费收费标准
县级及以上公益性公墓价格及公墓维护管理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下浮不限。海拔3000米以上县级公益性公墓价格可不超过30%上浮。经营性公墓价格及公墓维护管理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和田地区公益性公墓价格及公墓维护管理费标准调整如下：
1.公益性公墓政府指导价：

①骨灰单墓价格不超过6000元/座，骨灰合葬墓价格不超过7200元/座，且下浮不限。含挖坑、底座、刻字立碑等。

②土葬墓单穴价格不超过2900元/座，合葬墓双穴价格不超过5300元/座，且下浮不限。含墓穴挖坑、四壁砌砖、水泥盖板等。
③单墓（砖混）价格不超过2100元/座，合葬双墓（砖混）单价不超过4200元/座；单墓（框架）价格不超过2900元/座，合葬双墓（框架）不超过5800元/座。以上价格均下浮不限，不区分上中下层，含墓穴挖坑、封口。

④存量土葬墓单穴（不含骨灰墓）和单墓（不分砖混和框架）价格不超过3500元/座，存量土葬墓合葬双穴（不含骨灰墓）和合葬双墓（不分砖混和框架）价格不超过7000元/座，下浮不限。本文件印发之前建公益性公墓为存量墓。

2.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由现行的20元/年调整为不超过30元/年，下浮不限。

三、相关配套措施

（一）规范开展殡葬服务。殡葬服务机构开展殡葬服务业务，应遵循国家、自治区有关政策规定，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范服务和收费行为，建立健全服务成本核算制度，完整、准确记录各项服务成本和收入。

（二）坚持殡葬服务公益属性。对符合殡葬救助条件的特殊困难群众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对采取节地生态安葬方式的，适当减免或免除相关费用。
（三）殡葬服务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执收主体为行政事业性单位的，使用自治区财政厅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收入按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制度要求全额上缴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其它殡葬服务机构和经营单位使用税务部门的税务票据，税后收入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主要用于殡葬事业发展。
（四）加强殡葬行业监管。地县民政部门要加强殡葬行业监管，满足群众殡葬服务基本需求。对市场调节价的殡葬服务实行清单化管理，建立服务清单目录，严格规范服务标准和服务数量，明确服务内容和操作规程。督促指导殡葬服务机构规范和公开殡葬服务流程、收费项目和标准，落实价格承诺和公示制度，实行清单外无收费项目，遏制殡葬服务市场乱收费现象。地县发展改革部门做好收费政策的宣传解读，对收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监测。地县财政部门要合理核拨殡葬事业单位运营管理经费和殡葬事业发展经费。地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2010年修订）》《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依法查处涉及殡葬行业价格、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

（五）加大政策宣传。地县民政、发展改革、市监、财政等部门要加大殡葬服务收费政策宣传力度，引导殡葬服务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价格政策顺利实施。

本通知自2026年1月2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12月11日。之前文件如有与本文件不符的，以本文件为准。地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局、民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职责负责解释。如遇国家、自治区政策调整，从其规定。

附件：和田地区殡仪延伸服务和公益性公墓服务收费标准表

和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和田地区财政局

和田地区民政局            和田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23日


